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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紧扣浙江省农村“通过土地治理”这一具有典型社会学意义的现象，详细呈现了浙江省农

村宅基地治理的历史沿革、治理过程与治理结果。“通过土地治理”的具体意涵是基层政府试图通过拆除

土地违建，倒逼家庭工业转型，进一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综合治理问题。在乡镇政府结构弱化的情况下，

“通过土地治理”采取了综合执法、下乡执法的办法，这个过程导致国家与农民关系发生新变化。在土地

治理过程中，由于历史因素造成普遍违法，土地执法也只能“通过模糊治理模糊”的方式进行。这背离了

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初衷，在现实层面也增加了治理成本。

［关键词］土地治理 宅基地 治理现代化 乡村工业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省为了鼓励乡村工业发

展，采取了鼓励农户利用“房前屋后”土地发展家

庭工业的政策。家庭工业迅速发展，一方面促进

了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城乡面貌的巨大变革，

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浙江某些农村地区普遍的土

地违法现象。近年来为了解决农村土地违法问

题，浙江省采取了严格的土地执法措施。由此，

发达地区土地治理问题进入笔者的研究视野。

目前学术界重点关注中西部地区乡村治理，

然而东部发达地区的乡村治理与中西部地区有

极大的区别。一方面，东部地区快速的非农化和

城乡一体化带来了新治理任务；另一方面，基层

政府也正在经历着从发展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

政府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基层政府行为都发生了很大变革。上述两方面

的因素都对土地治理过程产生了影响，在这个意

义上，“土地治理”是牵连了发达地区乡村社会转

型和治理的总体事实，对土地执法的研究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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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发达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黑箱”。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取消农业税以后，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政府从

“汲取型政权”演变成“悬浮型政权”①，随着项目

制进入乡村，基层政府行为也发生极大改变。②

在国家资源输入乡村社会，通过项目资金为农村

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背景下，乡镇政府演变成跑

腿办事的“协调型政权”。③在国家政权力量退出

乡村社会的同时，乡村社会却没有建立起相应的

自我治理和行动能力，④乡村社会失去了“进行利

益再分配的空间和能力”。⑤中西部地区的乡村

治理呈现这样的局面：国家输入资源提供公共服

务，但是乡村内生秩序严重不足，由此带来中西

部地区的治理难题。

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乡村治理有着更复

杂的面向。东部地区的乡村工业化塑造了东部

地区所谓的“内生性资源密集型”村庄形态。⑥然

而，东部地区不同区域的乡村经济发展模式和社

会转型的路径并不一样。浙江省在中小微企业

乃至家庭工业的基础上形成了“一镇一品”的传

统产业集群，这种产业模式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

形成的，尤其是与特殊时期的土地制度和政府行

为有关。

土地是经济活动的重要要素。改革开放以

来，土地以特殊的方式参与到我国的工业化进程

中。廉价甚至是免费的土地供给是改革开放初

期乡村工业能够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不

同区域的不同土地利用形态塑造了乡村工业不

同的产业形态：珠江三角洲地区主要以出租集体

土地的方式发展“三来一补”加工业；浙江的乡村

工业则依托家庭工业、民营经济发展块状经济，

在改革开放初期鼓励农户利用宅基地和“房前屋

后”土地搭建生产用房。⑦

我国的土地法律也经历不同阶段的历史演

化。改革开放初期允许农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

兴办工业，随后农村土地转用制度日益趋严，

1998年的《土地管理法》明确取消了乡村利用集

体土地进行工业生产的可能⑧。

从地方政府行为的角度来看，对农村土地的

管理也经历了从“放水养鱼”到严格执法的变

化。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作为 20世纪七八十

年代农村改革的“意外后果”，与改革开放政策调

整以后的“放水养鱼”逻辑有着极为重要的关

系。⑨所谓的“放水养鱼”，就是地方政府为地方

产业的发展提供庇护和有利的政治环境。⑩在这

个背景之下，浙江基层政府纷纷鼓励农民利用宅

基地和“房前屋后”发展家庭工业，这成为浙江家

庭工业兴起的重要制度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期税费改革以后，中央与地

方关系调整的影响层层传导到基层，也导致政府

与企业关系的调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乡

镇企业纷纷转制，从集体所有制逐步变成民营经

济，“政府开始退出企业经营”。在这个背景下，

地方政府开始纷纷探索政府职能转型，浙江省

“大致从 2000 年开始，政府将自身定位逐步从发

展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要完成从发展到治理的转型，其中一项关键

任务就是处理“发展型政府”遗留的治理问题。

在“放水养鱼”阶段，许多改革都是以“制度变通”

的方式实施的。由于土地制度的模糊以及出于

“地方法团主义”的利益，地方政府采取了模糊

治理的策略，导致普遍的土地违法使用现象的

产生。如何规范发展、建立依法治理的秩序是东

部地区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正是在这个背景

下，浙江省的基层政府开始试图通过行政执法的

方式规范农村土地利用。

既有的行政执法文献对综合执法有深入研

究，讨论如何通过综合执法理顺科层制内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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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关系，从而克服“执法孤岛”的问题。执法的

区域也主要集中在城镇，尤其是城管执法。在实

际执法的过程中，在具体场景中普遍存在的“弹

性执法”是行政执法研究的重要问题。但是土

地执法的关键是如何在乡村社会通过行政执法

规范土地利用，这个过程涉及更为复杂的问题。

国家政权如何在乡村社会执行法律本身也

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苏力从“送法下乡”的角

度来看国家权力的微观运作过程。关于“送法下

乡”，赵晓力进一步发挥，指出在基层法律实践

过程中，法官往往遵循“治理”逻辑，出于维持稳

定的目的而采取策略性手段，游走于礼治和法治

之间。“迎法下乡”讨论了乡村社会的“结构混

乱”导致内生秩序不足，从而希望通过法律维持

乡村秩序。

由此，土地执法的实践过程需要在乡村治理

总体的结构中去看。随着浙江省乡村工业化和

城乡一体化，在治理任务日益繁重的同时却面临

着基层治理体制弱化的困境。但是在具体实践

过程，笔者又发现浙江的基层政府依然能够强势

动员村庄基层组织和社会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

任务。既有的解释是，基层政府之所以可以调动

企业家们参与社会治理，主要是企业家得益于

“非正规”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在土地、税收方面

有不规范行为。但是，基层政府如何在乡村实

践各项治理任务，比如完成土地治理，依然值得

进一步探索。

本文以浙江省H市（县级市）X镇的实地调研

材料为例讨论土地治理过程。X镇位于浙江北

部，是浙江模式的典型代表。该镇总面积为 91.1
平方公里，下辖 27个行政村、4个社区，总户数约

为2.5万户，总人口约为10.6万人。X镇是全国乃

至全球重要的家纺装饰布生产集群所在地，主要

产品是窗帘布、沙发布和其他室内装饰布。

X镇的家纺产业是典型的从“农村长出的产

业”，这种模式可以概括为两个特征：小生产、大

网络。小生产是指有大量以小微企业乃至家庭

工业为经营主体，大网络是指众多经营主体依赖

社会网络形成了镇域居民广泛参与的产业集

群。X镇目前有28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有8000
家由小微企业、家庭工业组成的市场主体，此外

在专业市场中还有1500多家门店，这些经营主体

整合了印染、绕线、包装、后道诸多生产环节，形

成一个复杂而精巧的生产体系。

二、土地利用的历史演变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模糊的土地制度和地方

政府“放水养鱼”，土地成为地方政府刺激产业发

展的重要资源，农村为乡村工业的蓬勃发展提供

了廉价乃至免费的土地。随着政府从发展型向

公共服务型转型，土地变成基层政府治理乡村社

会的重要手段，从而呈现出本文所谓的“通过土

地治理”现象，即通过拆违的方式促进产业转型、

解决乡村治理难题。

（一）乡村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土地利用

从土地制度的演进来看，我国长期允许农民

使用农村土地进行工业生产。在人民公社时期，

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集体可

以统一调配土地。当时农村土地管理力度相当

薄弱，农村土地基本上由社队自行管理，社队企

业用地都是从本社的集体土地中无偿划拨取

得。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集体土地

仍然沿袭着“三级所有”的制度，归乡村组合作经

济组织所有，在村组集体自有土地上兴办工业只

需要调整承包地即可；跨乡、跨村的集体土地调

配一般也是通过非市场的手段进行。但是，到

1984年年底中国基本完成由社到乡转变时，由于

全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已不存在集体生产经营

活动，所以乡农业合作经济联合组织一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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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土地管理机构混乱，缺

乏全国性的土地管理机构。直到 1986年才成立

直属国务院的土地管理局，1988年才建立全国五

级土地管理网格。土地法律制度建设滞后于实

践，到 1986年才出台《土地管理法》，对农村集体

建设用地的使用作出较为明确的规定。

浙江省家庭工业大量使用宅基地和“房前屋

后”土地，此处简要讨论一下宅基地制度。1962
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农村宅

基地的权属作了明确的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

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

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

出租或者买卖”。1963年《关于对社员宅基地问

题作出补充规定的通知》规定，“社员需建新房又

没有宅基地时，由本户申请，经社员大会讨论同

意，由生产队统一规划，帮助解决”。改革开放以

后，随着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出现了建房的热潮，但是由于对农村建房缺乏全

面的规划和必要的管理，乱占耕地的现象相当严

重。宅基地管理混乱也为家庭工业发展留下了

制度模糊空间。

除了法律制度的模糊，基层政府行为也加剧

了土地利用的模糊。改革开放初期中央与地方

政府关系的调整，形成了长达十余年的财政包干

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以及“悬置”意识形

态的讨论，型塑了全新的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地

方政府与乡村社会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

也就是双方有着同样的利益、认同统一的发展逻

辑，形成这一时期典型的基层政府行为——“放

水养鱼”，基层政府为乡村工业发展提供政治庇

护。乡镇政府、村委会作为两级土地资源管理者

和所有者，从自身可控资源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出

发大办乡镇企业。

下面可以从实地调研案例来看 20世纪 80年

代初期的基层政府如何采取“庇护”的政策，促进

家庭工业的发展。X镇早期的家庭工业是在政治

局势不明朗的背景之下试探的结果，基层政府的

“庇护”对家庭工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X镇

最早的联户企业“福合作纺织厂”筹建于1981年，

为了避免政治风险采取了挂靠水产大队的方

式。为了鼓励家庭工业发展，H县（今H市）和X
镇政府在土地政策上“开了口子”，在制度模糊的

情况之下为家庭工业的发展制定了地方性政

策。1986年 12月 8日H县县委召开全县家庭工

业种养业专业户座谈会，明确了“家庭工业和种

养业专业户，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其建造非永久性

生产用房的土地”。20世纪 90年代进一步在土

地政策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允许X镇农户在宅基

地之外多占用 100平方米土地作为生产用地，鼓

励农民利用“房前屋后”土地建厂房发展家庭

工业。

在这样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土地制度下，X镇

一跃而成为 H 市家庭工业发展最为迅猛的地

区。1986年X、S、Y三个乡镇（后来这三个乡镇合

并成为目前的X镇）的家庭工业产值达到9913万
元，占全市家庭工业产值的 64.91%。1986年，X
镇（包括 S、Y）的家庭工业超过集体工业。1988
年，X镇 3743户（总户数的 51%）办起了家庭工

厂，拥有织机3826台。

在家庭工业的基础之上通过不断发展与演

化，形成了X镇目前的产业形态。20世纪80年代

初期，X镇兴起了大量的家庭纺织工业，围绕家庭

织机户形成了本地路边市场。到了 20世纪 90年
代为了解决家庭工业的销售问题，有一批人开始

分化出来，去全国各地开门店，形成一批稳定的销

售队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销售者逐步掌握市场

信息和资本，在2000年左右形成销售者外发订单

给家庭工业户代工生产的外发加工模式，这种生

产组织形式与历史上的“包买制”十分类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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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许多地区县域产业的生产组织形式。随

着市场的变化，家纺产品的类型和工艺越来越复

杂，在家庭工业的基础上又兴起一大批配套工厂

——比如刺绣、拉毛、复合等生产环节。

工业园区兴起以后，家庭工业仍然承担着极

为重要的功能。X镇从 1998年开始兴建工业园

区，目前工业园区占地近七千亩，许多规模较大

的企业在园区购买了土地兴建厂房，但是很多园

区企业依然采取“包买制”，把订单外发给家庭工

厂加工，厂房仅仅用作布料仓库和展销窗口。虽

然有少量的园区企业在“机器换人”政策的支持

下购置了先进的数码织布机，但是他们的大部分

产能也是靠外发加工完成。具体以X镇湾村来

看，全村 1056户中就有 560户个体工商户，这些

个体户很多就是分布在村庄中的家庭工业户，只

有三十几家企业进入工业园区。

由此我们看到一种浙江省工业化过程中特

殊的土地利用形态。具体来看就是工业生产大

量使用农村建设用地，具体到浙江模式来看还是

大量使用宅基地。这种土地利用形态上的产业

也有鲜明的特征，产业分布在农村中，工业生产

与农村高度混溶，呈现“村庄与工业不分离”“生

产与生活不分离”“城镇与农村不分离”所谓“三

不分离”的状态。在“混溶”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

种新型的城乡关系格局，在空间上呈现“就地工

业化”的形态。

（二）通过土地治理

免费土地是X镇家纺工业能够快速崛起的重

要因素，大部分的家庭工厂都是利用宅基地和

“房前屋后”土地作为生产用房。具体来看，X镇

家庭工业的厂房有以下类型：第一，“建新不拆

旧”，旧房子就成为家庭工业的厂房；第二，利用

房前屋后的土地搭建的简易厂房；第三，向村委

会缴纳一笔钱，获得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建造厂

房。再加上经济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对住宅的炫

耀性消费，导致X镇土地违法情况更加严重。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的规

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

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

准。”《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关于农村宅基地的

规定：“农村私人建房其宅基地面积标准（包括附

属用房、庭院用地），大户使用耕地的最高不得超

过 125平方米，使用非耕地的最高不得超过 140
平方米。”H市的农村宅基地标准是每户 105平方

米住房加上 13平方米的生产用房，总计 118平方

米，一般执行过程中默许农户使用120平方米。

X镇农户连住宅带生产用房的落地面积在

33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数量是 4800户左右，占X
镇总户数的 20%。住房加上生产厂房的落地面

积在 660平方米以上的户数，全镇有 365户。福

村 5 组共有 114 户，生活用房平均占地面积达

139.1平方米，最大住宅占地面积为 237平方米；

生产用房最大占地面积达到 602平方米，平均生

产用房占地面积为 150.57平方米；5组许多家庭

还有“一户两宅”问题，“一户两宅”违规占地面积

总共达到630平方米。

在这个背景下，土地治理成为发达乡村治理

的重要内容。浙江省从 2013年开始“三改一拆”

专项行动，旨在“改造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

拆除违法建筑”，其中违法建筑很多都建在家庭

工业违法使用的集体土地上。

从土地制度的演进来看，土地管理一直趋向

严格。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条件的

改善，1987年、1991年—1994年分别出现了两次

农民建房高潮。为了解决农民建房导致耕地占

用的问题，从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便开始治理

农村宅基地违法问题。X镇在 20世纪 90年开

始尝试宅基地有偿使用，1993年为了减轻农民负

担停止收取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费和宅基地超

占费。但是此后宅基地的管理日益严格，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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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采取措施治理宅基地违法的问题。

2013年开始的拆违的意涵不仅仅在于规范

土地利用，还蕴含着“通过土地治理”的复杂逻

辑。具体来说就是土地治理捆绑了产业升级和

农村综合治理的目的。在农村拆除违建的目的

是试图“通过土地治理”，实现产业转型和乡村的

综合治理。

乡镇企业蓬勃兴起以后，乡村工业的一些弊

端也开始暴露。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许多

地区提出乡镇企业向集中连片方向发展的思路，

比如《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乡镇企业若

干政策问题的决定》提出，“乡镇企业发展已有一

定基础的地方，要把发展乡镇企业与兴办工业小

区紧密结合起来，走集中连片发展之路”。2008
年，时任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局长甘士明也指出乡

镇企业存在“缺乏发展规划，没能够体现企业集

中、产业集聚，存在有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现

象”。但是X镇的家纺产业依然长期保持“小生

产、大网络”的传统产业集群的形态：从企业形态

来看，长期保持着家庭工业、小企业组成的生产

网络；从空间分布来看，长期分散地分布在村庄。

2014年浙江省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旨

在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部署了十大专项行

动，联合环保、安监等部门做好环境治理、安全生

产等专项整治。H市为了落实产业转型政策，许

多治理工作都落实到如何促进产业升级上，“我

们这几年一直在推进一个转型升级组合拳，就是

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四边三化，一系列转型升级

的组合拳”。

在这样的背景下，X镇的家庭工业成为“倒逼

产业转型升级”的对象，倒逼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

“三改一拆”，通过“拆违”挤压家庭工业的生存空

间。“拆违”的关键是“怎么推动家庭工业转型，改

善家庭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低小弱的家庭工业，如

何通过改革措施促进家庭工业的改革升级”。

家庭工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治理问题，通过

治理土地，也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社会治理问

题，从而实现“通过土地治理”的目的。首先，家

纺产业的某些生产环节比如复合、烫金、印花会

对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给地方政府带来环境保

护的考核压力。其次，产业发展雇佣了大量外地

劳动力（外地人已经达到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一左

右），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管理压力。第三，家庭工

业分散在农村中存在着税收不规范的问题，影响

了地方财政收入。第四，家庭工业的厂房、住房

和仓库不分离，存在着消防、安全生产等方面的

安全隐患，转化为地方政府治理负担。

总之，在从发展转向治理的总体背景之下，

土地从乡村工业发展的资源演变成乡村治理的

手段，这就是本文所谓的“通过土地治理”。在

“通过土地治理”的具体过程中，基层政府试图通

过“拆违”的方式促进产业转型，从根本上解决产

业发展带来的综合治理难题。

三、土地治理与下乡执法

X镇的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对乡镇政府的社

会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提供能力提出了新要

求。然而，从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趋势来

看，乡镇政府一直在趋向于能力“弱化”。浙江省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经历了四轮乡镇机构改

革：1992年的改革主要是撤区扩镇并乡，减少行

政管理层次；1998年的改革主要是裁减机构编

制，精减行政编制；2002年的改革重点是转变行

政职能，同时精减行政编制；2006年在全国性的

农村综合行政体制改革的浪潮中，浙江省也统一

规范了机构设置，形成了目前“五办三中心”的组

织架构。

乡镇政府实际运作面临许多问题，除了人员

编制、财政能力以外，更为重要的是“权责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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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尤其是行政执法权限的缺失，乡镇政府虽然

面临着许多“非农化”和“城镇化”带来的新治理

任务，却没有相应的行政处罚权限。这种局面被

形象地总结为，“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

见”。这样，乡镇政府自身也无法解决产业发展

带来的土地违建问题。

在乡镇政府结构弱化的同时，村级自治组织

的治理能力也十分弱。X镇各个村社的集体经济

普遍很虚弱，大多数村都没有稳定的村集体经济

收入。“现在是村民很富，集体经济没钱”，在这种

情况下无法依靠村庄的内生秩序规范土地利用，

当然也更无可能依靠村庄治理土地违法的问题。

由此我们看到这样的局面：发达地区乡村治

理任务很重，但是又面临着基层治理体系弱化的

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实现“通过土

地治理”呢？为了推行“土地治理”、倒逼产业转

型，H市采取了“下乡执法”的做法。

首先，成立综合执法局，解决执法过程中各

个部门面临的“执法孤岛”问题。H市在市级成立

了综合行政执法局，集中了县直属部门的行政执

法权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执法权限“下沉”

到乡镇，在乡镇／街道设立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作

为县（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派出机构，挂“镇综合

行政执法办公室”（以下简称“镇执法办”）的

表1：X镇湾村拆违工作包干制度

违建户

序号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4
25
26

总占地

（平方米）

2198.8
992.8
971.8
910.3
860.0
809.1
855.0
915.8
1949.6
890.6
948.4
780.6
1416.0
1042.0
943.5
862.0
866.5
803.3

已拆除

（平方米）

1020
52
／

130
205
30
／

／

365.4
／

／

／

／

286
／

202.2
208
159.3

完成率 a

（已拆除）

66%
16%
／

52%
103%
20%
／

／

28%
／

／

／

／

75%
／

100%
101%
111%

执法

税务

／

／

／

税务

／

／

／

／

／

／

／

／

／

／

／

／

／

村负责人

LJQ
LSG
LSG
LSG
CYH
GZP
LJQ
LJQ
GZP
SFL
GZP
GZP
LJQ
GZP
SFL
CHY
CHY
SFL

镇包干人员

SJY
FY
LLQ
WQY
LJN
CHL
DYF
WYQ
SWG
GYD
GYD
FY
DYF
LJN
CHL
ZX
ZDH
ZDH

包干人员单位

执法办（国税）

计生办

镇领导

经服中心

村镇办

综治办

执法办（交通）

经服中心

执法办（国土）

执法办（交通）

执法办（交通）

计生办

执法办（交通）

村镇办

综治办

执法办（环保）

村镇办

村镇办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X镇综合执法局：《X镇家庭工业违建整治进度表》（2015年）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注：（a）完成率 = 已拆除违建面积 ÷（违建总占地面积 - 6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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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子。

H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有 14个综合行政执法

中队，派驻到各个乡镇、街道、景区和经济开发

区。X镇又是土地治理的重中之重，21个有执法

权限的县级直属部门下派了 61名工作人员到X
镇，X镇本级配套了 25名同志，统筹了 86名执法

人员组成了X镇综合执法局。镇执法办是镇政府

和镇综合执法局的协调机构。通过县级直属部

门派工作人员到X镇进行土地治理，使得X镇综

合执法局实现了“享有市级部门同等的执法权

限”，获得了包括税务、工商、环保、土地等各个方

面的行政执法权限。

第二，土地执法的关键是要“下乡执法”，即

执法力量入村。既有的研究都是讨论经济发达

镇的综合执法，关心镇区的治理任务如何通过综

合执法的方式解决。对于X镇来说，综合执法

最主要的执法对象是乡村中的家庭工业。为此，

X镇划分了 11个责任区，派驻镇综合执法局的工

作人员驻村工作。比如湾村执法片组就负责湾

村、桥村和庄村三个村的行政执法。在拆违行动

的高峰时期这个执法片区有 5个工作人员，分别

来自税务、交通、国土、环保四个县直属部门。

执法力量入村以后，重构了既有的乡镇与乡

村治理体制。第一，加强了基层政府的治理能

力，综合执法整合了县级政府的执法权限，拥有

了土地、环保、税务、食品药品等县直属部门的行

政处罚权。第二，大量的执法人员进入乡村，在

组织制度上加强，整合了乡村既有的社会治理力

量。表 1 是 X 镇湾村的下乡执法的具体运作

模式。

从表1来看，成功的拆违行动都是采取了市、

镇、村三级干部联动的方式。表1中，镇包干人员

由镇、市两级机构的干部组成。镇级政府工作人

员主要来自于镇政府，比如“计生办”，意思是镇

政府计生办的工作人员。市级工作人员来自于

市级部门的下派干部，比如“执法办（交通）”，意

思是交通局派驻到X镇执法办的一个具有交通执

法权限的工作人员。市、镇、村三级的工作人员

组成一个小组“承包”一个违建户，尤其是市级直

属机构的工作人员来自不同行政部门，带着不同

的执法权限，他们进入乡村也使得国家治理力量

直接深入乡村。

土地治理的制度设计可以概括成“在综合执

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下乡执法”，这一做法改变了

既有的治理体制。乡镇政权在结构上弱化和行

政执法权限的缺失，加上乡村社会内生秩序不

足，使得治理问题无法在既有的科层制框架内解

决。由此我们看到土地治理通过县级政府派驻

直属部门工作人员下乡执法得以实现。

下乡执法改变了县域政府既有的条块关系。

它既整合了县级部门的块块，然后将之深入乡村

社会，也改变了县域治理体系的县乡关系，县级政

府通过县直部门的下乡执法力量，统筹整合了乡

镇、村庄治理力量。这个过程极大加强了基层治

理的能力，也进一步整合了基层政府既有的治理

资源。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来看，这也意味着国

家权力比以往更加紧密深入地进入乡村社会。

四、以模糊治理模糊

要实现治理现代化，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

把乡村社会的各项事务纳入依法治理的轨道。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行政执法有着很强的制

度化逻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执法的高度专

业化，每个执法人员都需要有执法资格；第二，执

法需要严格遵循程序合法原则。那么下乡执法

的过程是不是现实了乡村治理的专业化、制度

化，是否有助于基层治理的法制化呢？

（一）模糊治理的历史和现实

为了规范农村宅基地的使用，X镇采取过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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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办法。1991年开始实行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

1994年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取消了这一政策。此

后，农民建房又处于失控的状态。进入新世纪以

后为了治理老百姓违规建房，X镇又开始实施农

民建房交押金的办法，如果老百姓违法建房就可

以扣钱，但是2006年为了避免加重农民负担又取

消了交押金的制度。2006年X镇整治农村违法

用地，又采取了收取罚款、作价回购、收取委托拆

除费的方式。当时大部分违建的村民选择交委

托拆除费，最后变成村民通过缴纳委托拆除费

的方式来获得集体土地建房的“模糊治理”。

由此，我们看到在长期的土地管理过程中，

实际运作逻辑呈现出典型的“模糊执法”特征。

基层社会的“模糊执法”，一方面是回应既有社会

基础的后果，另一方面也是法律执行受到政府行

为影响的后果。在2013年“三改一拆”之前，土地

利用的主导思想依然是“放水养鱼”，对于农民利

用“房前屋后”土地的行为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由此呈现出一个矛盾的局面，一方面在治理土地

违法，一方面又在默许农民利用“房前屋后”土地

发展乡村工业。

2013年的“三改一拆”开始通过“下乡执法”

的方式进行严格的土地执法，那么大量的执法力

量下沉到乡村开展严格的土地治理是不是改变

了“模糊执法”的情况呢？实际上，要改变这种土

地治理模式有很大的难度。

首先，土地执法面临着普遍违法的现象，家

纺产业建立在宅基地普遍违法使用的基础之上，

相当比例的农户都存在着宅基地违法使用的事

实。这导致了治理成本高、难度大。

其次，拆掉了家庭工业的违法建筑会让产业

体系陷入危机。X镇的产业模式是在既有土地利

用形态上形成的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家庭工业

利用宅基地生产一方面节约了土地成本，另一方

面又可以兼顾家庭生活。家庭工业很难进入工

业园区，一方面是家庭工业承担不了工业园区的

土地租金；另一方面，家庭工厂的劳动过程也无

法脱离家庭生活。家庭工厂的劳动模式是，一般

夫妻二人参与劳动，保证织布机24小时不停地运

转。家庭工业高度嵌入家庭生活，“家后面开着

织布机，自己家烧饭，带着孩子”，如果搬进工业

园区，“孩子谁带？”

第三，农民难以理解政策的巨大转变。X镇

家家户户的违法建筑本身就是在基层政府的鼓

励之下兴建起来的。许多农户都保留了 20世纪

80年代基层政府鼓励农户利用“房前屋后”土地

兴办家庭工业的记忆。从鼓励家庭工业到拆违

的巨大转折，让一些农户难以理解。

2006年采取的收取委托拆除费的措施更是

为土地执法带来许多纠纷。许多农户通过缴纳

委托拆除费的形式获得了事实上的集体土地使

用权，但是这些土地大多是违法使用的。然而，

在农户看来，当时给村委会交了钱，还获得了盖

有公章的收据，这就是买了土地。可是没想到的

是在拆违行动中，在这些土地上兴建的厂房成为

违法建筑，是土地执法的对象。一位村民的说法

很典型，他说“我们有政府签字，还盖了公章的，

他们又说不算了”，这种情况深刻反映了模糊治

理带来的困境。

（二）拆违的“治理逻辑”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拆违的具体过程也只

能采取“治理”的逻辑，通过各种手段“摆平”老

百姓达到拆违的目标。从土地治理过程来看，

“通过土地治理”并非完全是以“土地违法”为法

律依据；从治理结果来看也不是以法律规定的宅

基地标准为结果。从这个意义上，“通过土地治

理”并没有解决土地治理的模糊性问题。

首先，“逐步推进”。为了拆除农户的违法建

筑，X镇采取了由简而易、“逐步推进”的办法。

2013年，拆除了全镇七百多户“一户两宅”，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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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户两宅”违法比较明显，也容易拆除。2014
年，拆除了家庭违建面积达1000平方米以上的建

筑。2015年，拆除了 365户违建面积为 660平方

米以上建筑。2016年继续拆除了家庭违建面积

达 330平方米以上的建筑。从大户开始拆违，主

要因为这些违建大户一般都是产业大户，一方面

他们承受经济损失的能力强，另一方面他们经营

活动频繁，与政府关系也密切。

其次，“先礼后兵”。先派村干部去做思想工

作，再让行政执法人员上门宣传法律知识。通过

做思想工作，一般大部分家庭都自己拆除了违

建。2015年共拆除 365户违建面积达 660平方米

以上的违建，其中 349户都是通过做思想工作自

行拆除的。

再次，“综合执法”。遇到万不得已，非得运

用执法手段的情况，X镇通过“综合执法”的形式

实现拆违。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工商、环保、地税

和国税查账，甚至是停水、停电的方式，“倒逼”违

建户拆除违建。

这样，“综合执法”变成基层政府行使治理任

务的工具。一位执法人员将这个过程总结为，

“一般的话我们是先礼后兵。做工作我们是两次

三次，一般都会态度很好，一般会要拆的。他要

是真正不拆的时候，我们有手段。第一是税，地

税、国税全上，查你的账肯定会有点小问题。第

二个，我们停电、停水。这样的话一般都是拆的，

很快的。”

2015年X镇共计拆除 365户违建面积为 660
平方米以上的建筑，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做宣传

说服工作以后农户自行拆除的，但是也有16户是

通过“执法”的方式处理后才拆除违法建筑的。

表 2详细呈现了土地执法的具体过程。具体来

表2：2015年拆违的执法情况

序号

7
11
74
80
161
197
223
226
267
295
303
308
320
328
329
332

地址

D村柴桥组

D村凌桥组

J村鲁组

J村南组

Q村红组

T村联组

W村联组

W村芦组

X社区吕组

X村南石组

X村西里组

Y村西汤组

Y村5组

S村东组

S村东组

S村跃组

占地面积（平方米）

2198.8
860.0
996.0
996.0
1229.0
954.9
2558.0
4246.5
945.0
802.5
1300.7
999.2
1026.6
1185.8
1198.0
1465.8

执法方式

税务

税务

停电

停电

工商

停电

综合执法

综合执法

停电

停电

停电

停电

税务

税务

停电

税务

资料来源：根据X镇综合执法局：《X镇家庭工业违建整治进度表》（2015年）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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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些执法手段包括税务执法（5次）、工商执法

（1次）、停电（8次）、综合执法（2次，强拆），其中比

例最高的居然是停电。

最后，从下乡执法的后果来看，也没有完全

从制度上解决土地违法问题。从理论上说，即使

拆完了X镇所有占地面积为330平方米以上的房

子，X镇的土地违法问题仍然没有解决。H市的

农村宅基地标准是每户105平方米的住房加上13
平方米的生产用房，总计118平方米，“闭个眼睛”

也可以默许到120平方米。政策执行的后果也只

是“权衡”各种现实因素的结果，即使将X镇所有

农户的宅基地占地面积拆到了“330 平方米以

下”，X镇许多老百姓的宅基地占地面积也不是合

法的，也是不能确权办证的。

总之，从土地治理的过程和执法后果来看，

土地治理过程中的执法依然是“以模糊治理模

糊”的过程，而并非完全遵守行政执法的制度化

逻辑。之所以依然是模糊执法，一方面是由于历

史因素造成的普遍违法；更重要的是土地执法依

循了“依靠土地进行治理”的思路，行政执法不仅

仅是为了法律的执行，土地治理从一开始就是一

个为了“通过土地治理”的工具。

土地治理的初衷是为了纠正之前在产业发

展过程中制度的“变通”执行，进而在乡村社会建

立现代治理体制。但是从行政执法的过程来看，

又陷入这样一个悖论，即为了达到执法的目的又

不得不让执法过程通过“变通”的形式达到既定

的执法效果。综合执法增强了基层政府的行动

能力，并把这种能力深入乡村社会，“这么一个执

法局，这么多的功能，这么多项的执法的权力在，

你随便抓抓，我肯定给你找到漏洞。”

五、土地治理的政策后果

我们看到土地治理以下乡执法的形式进行，

由于“通过土地治理”的内在逻辑，土地治理在具

体实践过程中变成了“以模糊治理模糊”的实践

过程。那么这种运作模式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一）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变化

从土地治理实践过程来看，浙江省的基层政

府并非仅仅是“制度提供者”或者“公共服务”提

供者的角色，一直采取各种手段积极干预乡村社

会事务。在基层政府的中心任务由“经济发展”

转向“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基层政府不但没有脱

离乡村社会相反更为密切地进入乡村社会。这

与中西部的基层政府行为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基层政府密切干预乡村的过程是在特

殊的国家与农民关系格局下发生的。改革开放

初期，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上顺应了乡村社会的

自发逻辑，由此地方政府与乡村社会形成利益一

致、发展方向一致的“共生关系”。但是从“放水

养鱼”转变为“通过土地治理”导致了基层政府与

乡村社会的这种“共生关系”破裂。

首先，共生关系破裂表现为基层政府与乡村

社会发展的分离。X镇的产业模式是地方政府顺

应乡村社会自发逻辑的结果，历史上模糊的土地

管理塑造了特殊的土地利用形态和产业发展样

态，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生活生产体系。然而，“通

过土地治理”的核心内涵就是基层政府通过治理

土地的办法倒逼家庭工业，进而彻底改变乡村社

会既有的产业格局。

其次，共生关系的破裂还表现为基层政府与

乡村社会的利益分离。模糊的土地管理是历史

上基层政府为了鼓励乡村工业发展而采取的“庇

护”行为，老百姓通过发展家庭工业获得实实在

在的利益，在家庭工业和乡村工业的基础上迅速

改变城乡面貌。

然而，拆违给农民带来巨大的利益损失，违

建户也不能得到政府的经济补助。拆违进一步

影响了产业经营过程，农民使用自己的宅基地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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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不需要承担土地成本，但是进入园区以后就

要承担高额的厂房租金。倒逼家庭工业进园区，

实际上是通过厂房租金的形式分享家庭工业的

部分利润。从土地利用的现实来看，拆违以后这

些土地无法利用，甚至也没有复垦，造成事实上

的土地浪费，以至于有老百姓认为基层政府成心

要跟农民做对。一位镇政府工作人员坦言，“老

百姓质疑什么呢？说我以前有一栋房子，一年还

产生多少收入。政府甚至还没有这么大财力把

拆掉的地方复垦复绿，残砖断瓦放在那里，你们

宁肯把它搞成了这个样子（也不肯让我挣

钱）”。

在基层政府严控土地利用的情况下，由于不

同村民占有土地资源的不同还产生了巨大的社

会分化。首先，淘汰了大量家庭工业，普通农户

一旦被拆违就只能去打工，因为纯粹织布环节进

园区肯定承受不了厂房的租金。其次是“掐尖

儿”，违建的大户都是产业发展较好的农户，一拆

违家庭工业就跑到没有严格土地执法的周边地

区去发展。第三，形成了一个“食利阶层”，早期

购买工业园区土地的人成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可

以通过出租园区厂房轻轻松松赚钱。因此，拆违

对于X镇的产业和社会发展来说，客观上提高了

行业的经营成本，加大了社会分化。

（二）土地治理过程中的基层治理悖论

X镇的治理悖论恰恰又是在于，基层政府在

“共生关系”破裂的同时却又必须与乡村社会保

持更加紧密的联系。在发展型政府阶段，许多基

层政府直接发展乡镇企业，既是市场主体又是规

则制定者。那么政府职能的转型，是不是意味着

地方政府从乡村社会退出呢？

从浙江乡村土地治理实践来看，笔者发现政

府不但没能退出，反而需要在乡村承担更多治理

职责，需要更加强有力地进入乡村。如同调研过

程中一位村民所言：“以前我根本不知道市委书

记是谁，现在好像老太婆都知道他。”土地治理

过程呈现的是基层政府以更新、更加强势的样态

进入乡村社会——县级政府的执法力量深入乡

村，即本文所谓的“通过土地治理”。

首先，“通过土地治理”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在

制度上面临着巨大挑战。浙江省的综合行政执

法体制改革，通过派驻机构的方式赋予乡镇政府

一部分县级政府的行政管理权限，可以看作调整

县乡权责关系的一次尝试。但是行政执法权限

下沉采取的“权随人走”的方法，是在既有制度框

架下的一种“变通”方式。换句话说，并非是从制

度和法律上赋予乡镇政府相关权限，而是向乡镇

政府派驻具备相关执法权限的执法人员能否形

成长期的制度性安排尚有待检验。

其次，下乡强势执法与村庄自治组织弱化之

间存在着张力。国家法律和国家权力如何在村

庄实施一直是学术界关心的经典话题，保障其运

作的重要力量就是村庄中的各种代理人。土地

执法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复杂，由于村干部本身就

是企业家，又是村里人，导致他们在执法过程中

有许多顾虑。因此，在执法过程中他们经常扮演

红脸的角色。一位综合执法队员描述这个过程

说：“村里（干部）跟我讲啊，那个人家死不拆。我

们平时的时候在一起配合工作，我们就说好的，

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说好的，你去做思想工

作，我呢来吓他。”到了真正采取执法手段的时

候，村干部往往选择靠边站。强硬的执法手段也

得十分谨慎地使用，“这种事情（执法）也是不得

已啊，就是思想工作做不通，但是也不能常用，常

用了像我们村干部下次还有什么事情的话难

办”。

再次，“通过土地治理”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之

间存在着张力。基层政府从发展转向治理的一

个重要任务就是纠正“变通”的政策执行模式，在

乡村社会建立规范发展的秩序。但是我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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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进入县级直属部门执法力量依然遵循的是

“治理逻辑”。土地执法根本上依然是为了倒逼

产业转型，并没有完全遵循行政执法的制度化、

专业化逻辑。执法的后果也未实现土地利用的

实质合法，而是权衡各种现实因素的结果。政府

行为表面上看是从“放水养鱼”变成土地治理，但

是实质上依然是“以模糊治理模糊”的思路。从

治理的效果来看，并没有完全达到规范秩序的

效果。

六、总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描述“通过土地治理”这一独特的

社会学现象，讨论发达地区乡村社会治理实践过

程和内在张力。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乡村工业发

展过程中，基层政府为了鼓励乡村经济发展采取

“放水养鱼”的策略，土地是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

重要手段。但是这种特殊的产业发展模式也带

来种种社会治理问题。如何化解这些问题成为

发达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

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变成地方政府治理乡

村社会的重要手段，具体来说就是试图通过拆违

的方式促进产业转型，解决产业发展带来的治理

难题。这就是所谓的“通过土地治理”。

通过土地进行治理，深刻体现了发达地区基

层治理的新特征。由于乡镇、村庄的结构弱化，

为了推进土地执法采取了综合执法和下乡执法

的办法，这个过程也重塑了县域乡村治理体制。

但是在治理过程中，由于土地执法本身就有极强

的“治理逻辑”，具体实施过程不可避免地陷入

“以模糊治理模糊”的困境。结果治理导致国家

与农民关系的巨大变化，一方面是国家政权强势

入村，另一方面却是国家与农民共生关系破裂。

土地执法和土地治理，本身应该是加强基层

社会法治化建设的重要手段。通过土地执法在

乡村社会建立“依法治理”的秩序，应该是乡村社

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

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土地执法捆绑了综合治理任

务，从土地治理演变成“通过土地进行治理”。这

样，“通过土地治理”一方面增加了基层社会的治

理成本，另一方面一旦这种治理模式难以持续

化、制度化，最终就有变成运动式治理的风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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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Land Governance”: Rural Land Use and Governance in Developed Regions 171

Fu Wei

Abstract: This paper looks closely at the typical sociological phenomenon of“land governance”in the rural areas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presents in detail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perative process and results of the gover-

nance of rural homesteads in the provinc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rough land governance, the grassroots gov-

ernment tries to for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amily industry by demolishing illegal constructions, and,

through this,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social governance. With the weakening of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land governance in the form of law enforcement is sometimes taken to the village level. This process has led to

new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farmers. In the process of land governance, due to wide-

spread violations of the law caused by historical factors, law enforcement can only be carried out“through fuzzy

governance”. This deviates from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rural governance, and also increases

governance costs on the practical level.

Keywords: land governance, rural homestead,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Section-level Ceiling”: The Problem of Official Promotion in County Governance 186

Chen Jiajian & Zhao Yang

Abstract: I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promotion is the core incentiv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omotion of

officials in county governance. Taking County G as a sampl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romotion of more than 300

section-level cadre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finds that there is an obvious“section-level ceiling”phenomenon

in county governance, including early start, long position holding and repeated position rotation, and low proba-

bility of promo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phenomenon of“section-level ceiling”is the result of three fac-

tors converging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he governmen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system of cadre relegation,

and the“four requirements”(being revolutionary, being young, being knowledgeable, and being professional)

for cadres. The promotion of section-level cadres at the county level not only affects the operation of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but also shapes the logic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resulting in such malpractices as covert promo-

tion mechanisms and high familiarity among officials. The“section ceiling”has complex causes and multi- di-

mensional influences. It is an important entry point for observ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Keywords: section-level ceiling, promotion, county governance, grassroots cad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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